附件

福建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
[bookmark: _GoBack]人员通报和奖励办法（试行）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通报和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疾控综发〔2026〕2号，以下简称《办法》），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持续提高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对我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以下简称“机构和人员”），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因首次发现、及时报告而为疫情早发现、早处置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形，予以通报和奖励。
第三条  通报和奖励工作坚持“依法依规、公开公正、注重实效、首报优先、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向一线发现线索并及时报告的人员倾斜。
第二章  适用情形与认定标准
第四条  符合《办法》规定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情形，具体包括：
    （一）发现并报告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以及乙类传染病中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肺炭疽）疫情；
    （二）发现并报告新发传染病疫情；
    （三）发现并报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疫情；
    （四）发现并报告我国已消除的传染病（如天花、脊髓灰质炎等）重新发生本地疫情。
第五条  本细则所称“首发首报”，是指在上述重大疫情中，首次发现并及时报告以下关键信息之一，且报告内容客观、准确，为后续疫情处置提供重要线索的：
    （一）指示病例或首发病例；
    （二）具有流行病学关联的重要疫情线索或聚集性事件。
第三章  启动条件与审核程序
第六条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经综合评议并通过简报等形式对我省及时发现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进行通报表扬后，由省疾控局牵头启动对我省的首发首报机构和人员的审核工作。
第七条  审核流程如下：
（一）初步提名。根据国家通报的疫情事件，由属地市级疾控部门牵头组织，调取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数据或接报记录，初步确定符合“首发首报”条件的机构和人员名单。
（二）资料上报。属地市级疾控部门指导相关机构准备申报材料（包括接报时间记录、病例报告卡、调查笔录、疫情分析报告等相关材料），报送省疾控局。
（三）省级审核。省疾控局牵头，组织省疾控中心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提出拟奖励名单和奖励方式；必要时会同省卫健委审核。
（四）国家复核。省疾控局审核并商省财政厅同意后报国家疾控局，由国家疾控局最终复核。
第八条  国家疾控局复核通过后的拟奖励名单，应在属地市级疾控部门和相关机构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正式予以通报和奖励。
第四章  奖励方式与标准
第九条  对通报表扬的机构和人员，采取以下激励措施：
    （一）精神奖励。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内发文通报表扬。根据实际需要，视情通过媒体对有关机构或有关人员的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进行宣传报道。
    （二）物质奖励。在每起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对符合首发首报奖励条件的个人或团队，合计给予1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
（三）评优优先。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岗位聘用等工作中，对受表扬的机构和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第十条  对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中符合奖励条件的工作人员，其奖励资金按照机构行政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等民营医疗卫生机构中相关工作人员等，其奖励资金由该机构注册所在地的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疾控部门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设立并公开监督举报电话或信箱。对公示期间收到的异议，应及时调查核实并反馈处理结果。
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和个人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撤销其奖励，追回奖金，并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负责审核工作的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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